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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理顺集体成员与“外来”社区成员
权责利关系的对策建议

摘要：南京林业大学高强研究认为，江苏作为全国首批农村

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整省试点，在基本完成试点任务的基础上，先

行开展“政经分开”改革，在改革纵深性领域为全国探路。但同

时，在一些完成改革任务的新型农村社区，集体成员与“外来”

社区成员等不同成员身份衍生的权益问题也逐步凸显。对此，建

议进一步健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机制，加快剥离集体经济组织的

行政和公共服务职能，维护好集体成员经济利益，保障“外来”

社区成员的社会权益，强化跨村域流动农民的权益保障，优化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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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，探索建立农村居住证制度。

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加快推进背景下，城乡人口加

速双向流动，为城市和农村带来了发展活力。农村集体产权

制度改革基本完成后，江苏一些新型农村社区既界定了大量

的集体成员，又聚集了一定数量由城市或由其他村庄迁来的

“外来”社区成员。如何妥善处理两类成员之间的权责利关

系，在有效保障集体成员经济利益的同时，实现和维护好“外

来”社区成员民主权利，创新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，

成为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一道突出难题。2021年省委一号文

件提出，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效，探索推进“政

经分开”改革，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。南京林业大学高强

承担的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“江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形式创新与政策支持研究研究”，系统分析成员“身份”

混同带来治理困境，并结合苏南相关地区的探索实践，提出

理顺集体成员与“外来”社区成员权责利关系的对策建议。

一、成员“身份”混同带来治理困境

在传统农村社区，集体成员与社区成员往往具有较高的

重合度。但随着农村社区开放化转型和城乡人员加速流动，

两类成员的重合度越来越低，不同“身份”成员之间权利

各异、权益交织，给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带来困境。

（一）集体成员经济利益容易受损

一些农村社区或城市涉农社区由于辖区内居住着大量

“外来”社区成员，导致其面临着与集体成员数量不匹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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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社区管理成本和公共服务支出。调查表明，这些拥有集

体经济收入的农村社区往往承担着一定数量的公益性支出，

且存在集体收入越高，承担比例越大或金额越多等现象。

由于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归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，其

收益分配也应仅限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，超过集体边界的

公益性支出侵害了集体成员整体利益。

（二）“外来”社区成员受到排斥

从目前看，各级层面还缺乏对“外来”社区成员权益保

障的相关制度安排。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社区，由

于“村籍”（户口）与集体成员资格的一体性捆绑，“村

籍”制度演化为一种和选举与被选举、福利分配、居住、

就业、教育、医疗等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相关联的制度综

合体。在当前的制度框架下，这些“新村民”难以“落户”

农村，而户口又与许多社会权益绑定在一起，导致他们难

以融入农村社区，也往往被排斥在社区治理之外。

（三）跨村域流动农民权益难以保障

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地区，农民跨村域流动比较普遍，

有的甚至已经多年举家迁移。从制度层面看，当前我国对

于进城农户的“三权”维护关注是足够的，但对于非进城

的跨村域流动农民权益维护，目前还缺乏相关的制度安排

和基层探索。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例，由于农民跨

村域流动以及集体资产股权多元化设置，一些农民在不同

的集体经济组织拥有股份（例如在一村拥有人口股，而在

另一村拥有贡献股或土地股），但在改革推进过程中由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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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成员身份具有唯一性，且实践操作中往往将股权作为

判断农民是否具有成员身份的重要依据，进而要求这一部

分农民必须放弃部分股权，从而导致农民合法权益受到损

害。

二、理顺集体成员与“外来”社区成员权责利关系的对策建

议

城镇化进程中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体系已比较完备，

但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下，针对集体成员与“外

来”社区成员权责利关系的政策体系还有待完善，特别是保障

“外来”社区成员社会权益的相关政策需要优先出台。

（一）维护好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济利益

从集体经济组织层面看，现行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第八

条在强调村委会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经济活动自主

权的同时，又明确了村委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

地和其他财产的职责。这一矛盾性规定造成集体经济组织独立

性和自主权的事实虚置。因此，在制度设计中，可考虑将农村

集体“三类资产”均确权到集体经济组织，将使用权根据资产

属性分配到农村各基层组织，从而强化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资

产管理职能。同时，加快剥离集体经济组织的行政和公共服务

职能，减轻公益性负担，增加其资本积累能力。同时，要以社

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方向，以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，建

立和完善集体经济组织“三会”制度，让集体成员充分参与集

体经济经营决策，共享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收益。此外，还要积

极拓展集体资产股份权能，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开展股权抵押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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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资、担保等创造条件。

（二）保障“外来”社区成员合法权益

要通过清单式梳理，明晰集体成员和“外来”社区成员

等各类身份性权益，让社区治理权利与“村籍”或集体成

员资格脱钩，更好地保障“外来”社区成员享受公共服务、

参与社区治理等基本公民权利。要在完善村级集体经济组

织成员制度的基础上，探索建立“外来”社区成员加入村

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渠道，让为集体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

的人员获得激励，逐步构建开放式产权和“有进有出”的

动态集体成员管理体系。有条件的地区可探讨赋予对农村

发展有重大贡献的科技人才、乡贤等群体“新村民”身份、

集体成员资格或贡献股股权。

（三）强化跨村域流动农民权益保障

要统筹推进相关领域的农村改革，尽快建立健全跨村域

流动农民的权益保障机制。要针对集体资产股权设置多元

化的普遍情况，优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制度设计，

允许农民在集体成员资格唯一的前提下，拥有多个村级集

体经济组织的股权及其附带权益，逐步构建股权权能顺利

实现的制度环境。要遵循渐进式改革逻辑，针对长期在其

他村庄或城镇稳定定居的农民，建立集体资产股权有偿退

出机制，完善集体资产股权跨集体经济组织转让办法，研

究制定成员资格退出条件。要探索建立和完善跨村域流动

农民宅基地资格权保障机制，实现跨村域流动农民“住有

所居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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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

要加快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，强化农村基本

公共服务供给县乡村统筹，提高农村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的

供给能力。但同时也要注意，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，基层

政府可能暂不具备足够的财力。因此，在公共财政完全承

担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支出之前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仍可

以负担一定比例的公益性支出，但这部分支出应当享受税

前抵扣或税收返还。此外，可参考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

化的“人地钱挂钩”机制，建立促进城市返乡下乡人员以

及跨村域流动农民权益实现的“人地钱挂钩”机制，以提

升农村社区接纳外来人口的能力、加快农村社区城镇化步

伐。

（五）探索建立农村居住证制度

城乡居住证制度改革应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、户籍制

度改革、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联动，不仅在城镇，而且在农村

都需要建立健全居住证制度，加快形成“外来”社区成员、集

体成员等相分离的农村人口登记管理机制。要通过实施农村居

住证制度，有效识别农村各类群体人员身份，为居住证持有人

在农村工作、生活、接受教育等提供便利条件，保障“外来”

社区成员享受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拥有平等的社区治理权

利。

（作者高强，系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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